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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589 证券简称：圣泉集团 公告编号：2023-058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于 2023年 8月 25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以电
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 本次监事会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德行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对公司编制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
2、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反映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表决，审议通过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圣泉集团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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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一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圣泉集团 60558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孟庆文 巩同生

电话 0531-83501353 0531-83501353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刁镇工业经济开发区
圣泉集团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刁镇工业经济开发区
圣泉集团

电子信箱 sqzqb@shengquan.com sqzqb@shengquan.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2,285,904,220.30 12,492,788,884.26 -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8,647,709,986.29 8,478,154,323.26 2.0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365,967,820.10 4,778,241,498.95 -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13,024,365.23 332,287,113.81 -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0,248,466.89 313,193,039.02 -10.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6,041,377.39 -274,093,177.6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6 4.10 减少 0.4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0.43 -6.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 0.43 -6.98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3,32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唐一林 境内自然人 17.94 140,482,995 140,482,995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其他 2.44 19,101,964 0 无 0

济南汇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97 15,417,054 0 无 0

王福银 境内自然人 1.94 15,153,694 0 无 0

唐地源 境内自然人 1.52 11,927,802 11,927,802 质押 6,000,000

江成真 境内自然人 1.45 11,381,922 50,000 无 0

舜腾（济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济
南舜腾产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15 8,988,770 0 无 0

孟庆文 境内自然人 0.93 7,316,440 0 无 0

孟繁亮 境内自然人 0.81 6,352,310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行业景气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9 5,405,044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唐一林、唐地源系父子关系，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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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 年 7 月 8 日出具的“证监许可[2021]2349 号”文《关于核准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票（A 股）8,106.00 万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24.0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946,250,6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人民币 106,417,454.41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839,833,145.59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21 年 8 月 4 日出具了 XYZH/2021JNAA60588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支出金额为 1,443,034,014.79 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360,000,000.00 元， 收到的现金管理累计收益和银行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人民币
6,761,536.47 元，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43,560,667.27 元。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支出金额为 1,493,098,161.28 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260,000,000.00 元， 收到的现金管理累计收益和银行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人民币
7,627,301.38元，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94,362,285.69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的规定，公司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资金使用情况
的监督和报告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
度，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2021年 8月 12日，公司同原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章丘支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约定公司在该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1602004129200271961）。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科创中心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

2021年 8月 12日，公司同原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章丘
支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约定公司在该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86611746101421007005）。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高端电子化学品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21年 8月 12日，公司同原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分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约定公司在该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37940188000081324）。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铸造用陶瓷过滤器、冒口生产线自动化改造及扩产项目项
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21年 8月 12日，公司同原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丘支行
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约定公司在该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232544639088）。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酚醛高端复合材料及树脂配套扩产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

因公司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并与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了《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并上市之承销及保荐协议》，公司依据相关规定终止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保荐协议，由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接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2023年 1 月 13 日，公
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章丘支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控股子公司山东圣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丘支行、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章丘支行签署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济南圣泉倍进陶瓷过滤器有限公司、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协
议内容与《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严格按照协议和相关
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在履行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协议各方均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募集资金 存款利息扣除手
续费净额 合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章
丘支行 1602004129200271961 15,511,400.00 2,273,573.45 17,784,973.4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丘支行 232544639088 10,362,404.31 2,247,027.84 12,609,432.1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丘支
行 1602004129200345763 30,530,000.00 243,489.66 30,773,489.6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丘支行 233848168605 33,059,911.00 134,479.43 33,194,390.43
合计 89,463,715.31 4,898,570.38 94,362,285.69

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60,000,000.00 元。
三、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
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26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83,983.3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006.4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2,487.88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9,309.81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2.22%

承诺投
资
项目

已 变 更
项目，含
部 分 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度（%）
(4)＝(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酚醛高
端复合
材料及
树脂配
套扩产
项目

无 91,847.00 91,847.00 91,847.00 1,603.18 90,810.76 -1,036.24 98.87
不
适
用

1,399.91 不 适
用 否

铸造用
陶瓷过
滤器 、
冒 口
生 产
线自动
化改造
及扩产
项目

是 14,414.00 1,715.45 1,715.45 1,715.45 - 100.00
不
适
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是

科创中
心建设
项目

无 14,551.14 14,551.14 14,551.14 -14,551.14 -
不
适
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高端电
子化学
品项目

是 15,230.00 5,440.67 5,440.67 1.48 5,440.67 - 100.00
不
适
用

550.15 不 适
用 是

年 产
1000
吨 官
能 化
聚苯醚
项目

是 16,053.00 16,053.00 -16,053.00 -
不
适
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年 产
3000
吨 功
能 糖
项目

是 4,060.00 4,060.00 754.01 754.01 -3,305.99 18.57
不
适
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补充流
动资金是 47,941.17 50,588.92 50,588.92 2,647.75 50,588.92 - 100.00

不
适
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183,983.31 184,256.18 184,256.18 5,006.42 149,309.81 -34,946.37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科创中心建设项目”：公司考虑国际、国内市场环境、物流运输条件等方面
存在不确定因素，为提高募集资金利用率，无法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科创
中心项目进度较慢。 目前公司通过综合评估分析，以及审慎的研究论证，将
前述该募投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由原计划的 2023 年 4 月调整
至 2024年末。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铸造用陶瓷过滤器、冒口生产线自动化改造及扩产项目”：实施主体为公
司子公司济南圣泉倍进陶瓷过滤器有限公司，主要是拟对现有陶瓷过滤器
及冒口生产线改造升级，新增部分自动化及环保设备，以增加装置产能，提
高生产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由于相关自动化设备技术测试和开发进度未
达预期，公司在新增了部分自动化设备后，虽然起到了一定的辅助效果，但
较发行人预期效果差异较大，产能也未发生变化，因此公司减缓了投入进
度。 本项目实施环境虽然未发生重大变化，但由于自动化设备无法达到发
行人的预期，且预计短期内达到难度较大，因此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将“铸造用陶瓷过滤器、冒口生产线自动化改造及扩产项目”使用的募
集资金由 14,414.00 万元调减至 1,715.45 万元， 调减的募集资金 12,698.55
万元及利息收入 132.43万元投入建设“年产 1000吨官能化聚苯醚项目”。
2、“高端电子化学品项目” 实施主体为公司子公司山东圣泉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在经济环境下行的情况下，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公司通过共用部
分辅助设施、替换反应设备材质的方式，降低了本项目投资建设成本。 本项
目实施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项目建成后， 高端树脂产能预计增加 10,800
吨，与募投项目设计时预计增加产能一致。 因此在高端电子化学品项目基
本完成的情况下，为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决定对高端电子化学
品项目进行结项，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中的 4,060.00万元投入建设“年产
3000吨功能糖项目”，3,222.02万元投入建设“年产 1000 吨官能化聚苯醚项
目”，其他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总额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报告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未发生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本公司 2021年 8月 2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八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议案》，以及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报告
号为 XYZH/2021JNAA60597的《关于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鉴证报告》，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706,774,280.78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21年 8月 23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万元的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公司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对本次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截至 2022年 8 月 22 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20,000.00 万
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个月。
2、2022年 4月 18日及 2022年 8月 25日，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九
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关
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 22,000.00 万元以及 14,00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若募投项目建
设使用需要，公司将及时归还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确保不
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22,000.00 万元、14,000.00 万元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个月。
3、2023年 4月 10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6,000.00万元的募集资金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若
募投项目建设使用需要，公司将及时归还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上述用于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尚未到期。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结余金额 94,362,285.69元，为尚未使用完
毕的募集资金余额及取得的利息收入。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银行开立的专项账户，将继续用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合计数与加计数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计算形成的尾差。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投资进度（%）
(3)=(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年产 1000
吨官能化
聚苯醚项
目

铸造用陶瓷过滤器、冒
口生产线自动化改造
及扩产项目/高端电子
化学品项目

16,053.00 16,053.00 -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年产 3000
吨功能糖
项目

高端电子化学品项目 4,060.00 4,060.00 754.01 754.01 18.57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补充流动
资金 高端电子化学品项目 50,588.92 50,588.92 2,647.75 50,588.92 100.00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70,701.92 70,701.92 3,401.76 51,342.93 — — — —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2023年 3月 1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3 年 3
月 17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变更部分
募投项目资金用途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为适应公司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的
需要，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同时考虑市场需求及后续项目投产及产能释放等因素，公司决定：
1、将 2021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铸造用陶瓷过滤器、冒口生产线自动化改造及
扩产项目”使用的募集资金由 14,414.00 万元调减至 1,715.45 万元，并对该项目结项，调减的募集
资金 12,698.55万元及利息收入 132.43万元投入建设“年产 1000吨官能化聚苯醚项目”，实际转出
日利息收入金额高于 132.43万元的部分补充流动资金，实施主体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济南圣泉倍进
陶瓷过滤器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圣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000吨官能化
聚苯醚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16,053.00万元，建设期为 18个月，不足部分以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
资金投入。
2、结项募投项目“高端电子化学品项目”，截至 2023 年 2 月 23 日，“高端电子化学品项目”累计使
用募集资金 5,440.67 万元，结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共计 9,921.99 万元（最终利息收入的实际金
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金额为准）。本项目尚未支付的部分合同尾款及质保金，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支
付。 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中的 3,222.02 万元投入建设“年产 1000 吨官能化聚苯醚项目”，将
4,060.00万元投入建设“年产 3000吨功能糖项目”，其他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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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于 2023年 8月 25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以电
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本次董事会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7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7 名。
会议由董事长唐一林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表决，审议通过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圣泉集团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表决，审议通过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圣泉集团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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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3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3号行业信息披露：第十三号———化工》的要求，现将公司 2023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
据披露如下：

一、 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吨） 销量（吨） 营业收入（万元）
酚醛树脂 231,036.32 230,369.00 164,856.37
铸造用树脂 77,371.89 77,073.44 78,961.44
电子化学品 30,482.57 29,503.65 53,769.37

注：上表中酚醛树脂数据不包含电子化学品，下同。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2023年半年度公司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产品 2023年半年度平均售价（元/吨） 2022年半年度平均售价（元/吨） 变动比例（%）
酚醛树脂 7,156.19 9,722.36 -26.39
铸造用树脂 10,244.96 16,564.66 -38.15
电子化学品 18,224.65 22,299.39 -18.27

（二）2023年半年度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原料 2023年半年度平均采购单价（元/吨） 2022年半年度平均采购单价（元/吨） 变动比例（%）
苯酚 6,710.18 9,596.58 -30.08
糠醛 7,408.57 14,035.15 -47.21
甲醇 2,097.43 2,428.00 -13.61
聚合 MDI 12,617.95 16,560.25 -23.81
环氧氯丙烷 7,147.75 16,158.76 -55.77

以上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未对公司未来经
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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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酚醛高端复合材料及树脂配套扩产项目已建设

完毕并达到可使用状态，公司拟将该项目结项。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2349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8,106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4.0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46,250,600.00 元，扣除各
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06,417,454.41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839,833,145.59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 并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 并出具了 XYZH/
2021JNAA60588号《验资报告》。

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期 项目总投资额 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酚醛高端复合材料及树脂配套扩产项目 24个月 91,847.00 91,847.00

2 铸造用陶瓷过滤器、 冒口生产线自动化改造
及扩产项目 结项 14,414.00 1,715.45

3 科创中心建设项目 40个月 14,551.14 14,551.14
4 高端电子化学品项目 结项 15,230.00 5,440.67
5 补充流动资金 - 47,941.17 50,588.92
6 年产 1000吨官能化聚苯醚项目 18个月 16,053.00 16,053.00
7 年产 3000吨功能糖项目 12个月 4,060.00 4,060.00

注：表中变更前后募集资金总额差额为“铸造用陶瓷过滤器、冒口生产线自动化改造及扩产项目”
及“高端电子化学品项目”专户利息收入所致。

三、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一）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酚醛高端复合材料及树脂配套扩产项目”已建设完毕

并达到可使用状态，公司拟定将该项目结项。
截至 2023 年 8月 25日，本次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累计投资金额 后续支付的合同尾款、保
证金等 募集资金剩余金额

酚醛高端复合材料及树脂
配套扩产项目 91,847.00 91,279.33 917.35 0.00

注：上述金额为截至 2023 年 8 月 25 日，公司酚醛高端复合材料及树脂配套扩产项目主要设备、
基建类合同的待支付金额。

（二）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截至 2023 年 8 月 25 日，上述募投项目资金余额为 791.46 万元，扣除待支付的合同尾款、保证金

917.35万元后，无节余募集资金。
四、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3 年 8月 25日，上述项目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开户人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专户余额（元）

山东圣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丘支
行 232544639088 7,914,621.73

注：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7,914,621.73 元，用于后续支付的合同尾款、保证金等，募集资金专
户暂不注销。

特此公告。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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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2022 年）》有关规定，现将腾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551号）同意注册，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了普通股
（A 股）股票 3,235.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3.60 元。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共募集资金 43,996.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4,763.92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9,232.08万元（含超募金额 5,267.49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致同验字[2021]第 351C000121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3 年 6月 30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392,320,816.98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金额 25,898,939.89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金额 282,574,653.42

加：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854,271.41

其中：本期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35,373.75

加：累计理财产品收益 7,374,407.75

其中：本期理财产品收益 978,853.11

减：募投项目结项后转出金额 36,293,373.26

其中：投入募投项目金额 18,220,847.81

其中：尚未到期尚未支付的尾款 9,381,380.65

其中：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8,691,144.80

减：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5,800,000.00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 39,982,529.57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2022年）》等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腾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该管理制度于 2021年 4月 26日经本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管理制度的修订版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制度规定并结合经营需要，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
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
证专款专用。 上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 截至 2023 年 6月 30 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
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3 年 6月 30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 储 余 额
（元） 说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营业部 35050100240600002783 - 已注销

兴业银行总行营业部（现更名为：兴业银行福州总行大厦营业部） 117010100100509896 882,529.57 活期存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分行 591905738410666 - 已注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台江支行 419580003457 - 已注销

合计 882,529.57 -

截至 2023 年 6月 30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余额为 2,490.00 万元，具体情况
如下：

受托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投资金额
（万元） 认购日 到期日

兴业银行总行营业部（现更名为：兴业银行福
州总行大厦营业部）

兴业银行人民币企业金融结构性
存款（产品代码：
CP08230414003-20230420）

封闭式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490.00 2022-04-21 2023-07-20

截至 2023 年 6月 30日，大额存单余额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大额存单金额（万元）

腾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总行营业部（现更名为：兴业银行福州总行大厦
营业部） 117010100100509896 1,420.00

三、本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情况
本公司于 2022年 4 月 2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9,4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
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智能通知存款等），现金管理期限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本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500 万元
（含到期收益金额）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
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智能通知存款等），现金管理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22年 4 月 20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 1,580.00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

2022年 5月 12日，该议案已经本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 2023 年 6月 30日，该部分永久补流的超募资金已全部从募集资金账户转出。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

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6月 30日，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

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2022年）》等有关规定
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披露不存在
重大问题。

附件：
1、截至 2023 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月 26日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39,232.0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095.3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4,249.4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资金(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4)=(2)/(1)

1、光电子关键与
核心元器件建设
项目

否 27,854.89 27,854.8
9 27,854.89 1,515.35 26,559.7

4 -1,295.15 95.35 2022 年
10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否 6,109.70 6,109.70 6,109.70 - 6,109.70 - 100.00 2021 年 8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超募资金 否 5,267.49 5,267.49 5,267.49 1,580.00 1,580.00 -3,687.49 3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1、 超募资金-
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否 1,580.00 1,580.00 1,580.00 1,580.00 1,58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2、 超募资金-
暂未使用 否 3,687.49 3,687.49 - -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 39,232.08 39,232.0

8 39,232.08 3,095.35 34,249.4
4 -4,982.64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
相关产品情况

本公司于 2022年 4月 2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 9,4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
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智能通知存
款等），现金管理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本公司于 2023年 3月 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500 万元（含到期收益金额）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智能通知
存款等），现金管理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
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于 2022年 4月 2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的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同意将部分超募资金 1,580.00 万元用于
永久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该事项于 2022年 5月 12日已经本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该部分永久补流的超募资金已全部从募集资金账户转出。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置换前期投入的金额、募集资金到账后使用
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金额及募投项目结项募集资金转出后支付的募投项目尾款。“光电子关键
与核心元器件建设项目”结项公告时，尚需支付的尾款为 3,134.15 万元，详见《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22-037）。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该部分尾款已实
际支付 2,196.01 万元，其中 1,822.09 万元系结项募集资金转出后支付，其余部分尾款未到期、尚未支
付。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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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拟签署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合肥众波功能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合肥众波”或“控股子公司”）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需要，拟与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投资招商中心签署《功能晶体材料与器件建设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及《功能晶体材料与器
件建设项目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书》，并由控股子公司作为运营主体开展“功能晶体材料与器件建设项
目”（以下简称“合肥项目”或“本项目”），预计总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1.1亿元（最终投资金额以项目建设
实际投入为准），资金来源为合肥众波自筹资金。

● 本次投资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 相关风险提示：
1、 本项目投资金额、经济指标等数值均为计划数或预估数，能否实现存在不确定性。
2、 关于控股子公司经济指标的条款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

承诺；未来市场情况的变化也将对控股子公司产值、经济指标的实现造成不确定性影响。
3、 本项目的实施尚需向当地有关主管部门办理项目备案、环评批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等前置审批手续，项目实施条件和进度可能受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规划调整等因素的
影响，存在变更、延期、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需要， 控股子公司合肥众波拟与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投资招商中心签署《功能晶体材料与器件建设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及《功能晶体材料与器件建
设项目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书》，并由控股子公司作为运营主体开展“功能晶体材料与器件建设项目”，
预计总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1.1亿元（最终投资金额以项目建设实际投入为准），资金来源为合肥众波自
筹资金。

（二）审批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腾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等有关规定， 公司此次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合肥项目尚需经相关主管部门的备案或批准方可实施。

在项目投资建设过程中，如因项目建设实际需要等原因需增加或减少项目投资，依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变动金额无须公司董事会审
议的，董事会同意授权由公司经营层决定相关事项，变动金额若达到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的，则按相关规定由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另行审议。

（三）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情况。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投资招商中心
单位性质：地方政府机构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投资招商中心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功能晶体材料与器件建设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合肥众波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3、项目建设内容：功能晶体材料与器件研发生产；
4、投资情况：项目预计总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1.1 亿元（最终投资金额以项目建设实际投入为准）。

投资建设资金将根据项目实施计划和进度安排分批投入使用；
5、资金来源：合肥众波自筹资金。
四、投资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肥众波与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投资招商中心拟签署《功能晶体材料与器件建

设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及《功能晶体材料与器件建设项目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投资招商中心
乙方：合肥众波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功能晶体材料与器件建设项目。
2.项目投资额：注册资金 3,000 万元，总投资 1.1亿。
3.项目内容：乙方的控股母公司为专业从事各类精密光学元组件、光纤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

新技术企业，股票代码 688195，产品主要应用于光通信、光纤激光等领域，其他应用领域包括量子信息
科研、生物医疗、消费类光学等。 乙方在合肥高新区建设功能晶体材料与器件研发生产项目。

4.项目公司：乙方即项目公司，是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合肥高新区设立的控股子公司，乙方在
合肥高新区实际经营年限不低于 15年（自项目公司完成工商设立登记之日起算）。 乙方不得在协议期
内通过股权变更等方式进行义务的规避和利益的实际转让，乙方进行股权变更时，必须与相关关联方
明确权利义务的转移和接续事宜并取得甲方的同意。

（二）协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权利和义务
①在乙方全面履行本协议中对项目经济指标及相关事项做出的约定基础上， 甲方对乙方项目给

予本协议及项下补充协议约定的相关政策支持。
②甲方在商务审批、用房申请、环评、消防、能评、融资、上市和其他政府审批事项方面给予乙方项

目支持。
③甲方指定专人服务，定期、主动联系乙方，及时协调解决乙方项目入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

优质服务。
④甲方积极协助乙方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
⑤甲方积极协助乙方项目申报上级相关产业和企业扶持政策。
⑥甲方积极帮助协调乙方高管及技术骨干人员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入学。
2.乙方权利和义务
①乙方有义务按照本协议约定，争取项目早落地、早运营，并按照甲方要求及时提供资金到位、固

定资产投资等凭证资料，报备项目建设进度等情况。
②乙方达到所属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标准时，及时报统计部门备案；固定资产投资达到统

计入库条件时，及时申报入库。
③乙方按照合肥高新区产业发展、土地利用、环境保护等规划要求进行用房装修，项目最终装修

平面布局以合肥市及高新区相关审批为准。
④乙方应于协议签署后尽快与房屋运营管理公司办理后续手续，及时装修入驻，否则视为乙方项

目实质性违约，甲方可单方解除合同并另行安排项目。 若乙方因发展需要迁出项目用房，须提前一个
月书面通知甲方及房屋运营管理公司，并按房屋租赁合同要求做好房屋退还工作。

⑤若乙方项目连续 3 年未达到协议约定的相关指标，或自房屋租赁合同签订的第四年，根据园区
亩均（单位面积）效益评价结果属于予以清退的情况，在甲方或高新区管委会相关部门启动低效用房
处置程序时，乙方须无条件配合做好退房工作并按照房屋租赁合同补齐各项费用。

（三）签署与生效
本协议在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自动生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四）政策支持
根据合肥高新区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若干政策措施相关条款，按照双向约束原则，在乙方完成

《功能晶体材料与器件建设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各项指标基础上，甲方对乙方项目提供支持
政策。

五、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及主要风险
（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布局，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公司也将积极推进项目实施

进度。 本次投资项目预计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取决于项目
建设以及市场导入情况，具有不确定性。 本次投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二）主要风险分析
1、本项目投资金额、经济指标等数值均为计划数或预估数，能否实现存在不确定性。
2、关于控股子公司经济指标的条款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

承诺；未来市场情况的变化也将对控股子公司产值、经济指标的实现造成不确定性影响。
3、本项目的实施尚需向当地有关主管部门办理项目备案、环评批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等前置审批手续，项目实施条件和进度可能受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规划调整等因素的影
响，存在变更、延期、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控股子公司及合肥项目的后续发展进程， 积极防范和应对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
的各种风险，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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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管

理层讨论与分析”第五点之风险因素。
1.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腾景科技 688195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艺 黄联城
电话 0591-38178242 0591-38178242
办公地址 福州市马尾科技园区珍珠路 2号 福州市马尾科技园区珍珠路 2号
电子信箱 ir@optowide.com ir@optowide.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072,144,968.41 1,014,043,261.57 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881,398,693.54 879,087,233.44 0.2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6,851,473.49 168,002,558.10 -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390,853.11 26,851,363.16 -2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418,077.73 21,961,987.69 -25.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7,193,158.10 35,076,965.18 6.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1 3.17 减少 0.8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1 -23.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1 -23.81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9.19 8.32 增加 0.87个百分点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64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余洪瑞 境内自然人 18.29 23,660,000 23,660,000 23,660,000 无 0

王启平 境内自然人 9.20 11,900,000 11,900,000 11,900,000 无 0

宁波高新区光元股权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7.54 9,750,000 9,750,000 9,750,000 无 0

金天兵 境内自然人 3.79 4,900,000 0 0 无 0

东台玉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3.37 4,364,684 0 0 无 0

刘伟 境内自然人 3.09 4,000,000 0 0 无 0

福建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6 2,540,349 0 0 无 0

福建龙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0 2,460,236 0 0 无 0

黄锦钟 境内自然人 1.86 2,400,000 0 0 无 0

宁波启立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70 2,200,000 2,200,000 2,200,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余洪瑞直接持有公司 18.29%的股份，通过宁波光元控制公司 7.54%的股份，通过
宁波启立控制公司 1.70%的股份， 合计控制公司 27.53%的股份， 为公司控股股
东。 王启平直接持有公司 9.20%的股份，通过宁波启立间接持有公司 0.09%的股
份， 余洪瑞和王启平合计控制公司 36.73%的股份。 根据二人于 2019年 10 月 20
日签订的《关于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书》，二人在公司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的运作中采取一致行动。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其余前十名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公司未知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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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8 月 14 日

发出，于 2023 年 8月 24 日在福州市马尾区珍珠路 2 号 11 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
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廖碧群女士召集、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表决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审核以及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内容与格式符合相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3 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编制过程中， 未发现公司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对募集
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8月 26日


